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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所系組  商業智慧學院  觀光管理系觀光與餐旅管理  碩士在職專班 

招生分組  不分組 

招生名額  32 名(同等學力第 7 條招收 3 名為限) 

研究領域  
餐旅管理與行銷、旅遊管理與行銷、智慧觀光行銷、媒體數位行銷、觀光客
旅遊消費行為  

甄
試
項
目 

書面資料  

審查  

(40%) 

1.基本資料表【附表 5】、自傳【附表 6】及學習及研究計畫【附表 7】。  

2.大專校院歷年成績單。  

3.師長、工作單位主管或所屬職業同業公會線上推薦函兩封。  

【線上推薦函注意事項 (含操作步驟)請詳簡章第 5-6 頁】。  

4.專業表現及學習潛能與相關特殊表現證明文件：如工作經驗、職務、參與
產官學研究計畫、職業證照、專業工作成就、獲獎紀錄、創作、著作、論
文發表、推廣教育學習證明及其他足資證明相關潛能之資料。  

面試  

(60%) 

1.113 年 3 月 24 日(星期日)於建工校區辦理面試，時程及地點另行公告。  

2.符合報考資格考生均可參加面試。  

成績計算  
1.總成績=書面資料審查成績×40%+面試成績×60% 

2.各甄試項目成績及總成績均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，滿分為 100 分。  

同分參酌順序  1.面試分數。  2.書面資料審查分數。  

特殊報考資格  

申請本系所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 7 條「專業領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」，其專
業表現應與本系所的專業相關，且具備足夠的先備能力銜接學習。  

※招收人數上限：至多 3 名。   

※資格條件及應繳交證明文件 (請至少擇一申請)：  

1.現(曾)任股票上市、上櫃公司經理級以上主管職務 2 年以上。（服務證明） 

2.現(曾)任單一公司資本額一千萬以上公司負責人或總經理職務 2 年以上。
（公司登記證或服務證明）  

3.曾獲個人專業領域之相關國內外重要競賽獎項者。（得獎證明）  

4.現(曾)任非營利組織(包含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)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人
員(正、副理事長、董事長、秘書長、總幹事 )職務 2 年以上。(服務證明) 

5.現(曾)於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任職，官等為簡任、特任或比照政務官職務，
職等至少為 10 職等以上。(服務證明) 

※審查方式：經本系所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審查，並經校級招生委員會審
議通過，始得以該同等學力報考入學考試。  

※入學後輔導機制：  

1.本系碩專班人才培育目標為培育具備商業智慧知能之初、中階觀光或餐旅
人才。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包括了觀光、餐旅產業經營負責人、中高階
經理人、高職教師、公務人員等已在各行各業已有相當成就之專業人士。
其選讀碩專班之目的大致分為：為求專業精益求精、轉業需要、或為增加
產業人脈等因素，故將邀請資訊及商業智慧專家及業界講師舉辦可「即學
即用」的資訊與大數據工作坊，提高其工作績效與能力。  

2.採用學術論文撰寫及觀光產業個案研討技術報告並軌 ,本系教師將依個別
論文格式指導畢業論文撰寫。   

備註  

1.工作年資之規定：需有 1 年(含)以上工作年資。  

2.上課地點：建工校區。  

3.上課時間：週一至週五夜間。  

4.112 學年度最低畢業學分數 38 學分，113 學年度依系所規定辦理。   

系所聯絡方式  聯絡人：陳小姐        電話：07-3814526 轉 17236、17201 

 




